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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无人驾驶航空器建筑物消防巡查和侦察

应用指南》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近年来，我国建筑物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，给火灾救援工

作带来了极大挑战。据统计，2008 年—2023 年全国共发生火灾

609 万起，平均每年约发生 40.6 万起。然而在火灾突发场景下，

建筑物内部环境无法感知、各类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转，导致灭

火救援响应时效滞后、现场处置效能受限，使得救火难度加大。

此种情况下，集合新技术、使用新方式救援的特种无人驾驶航空

器，成为提升城市安全保卫能力、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

重要战略储备。

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建筑物消防巡查侦察中的应用已成为行

业趋势。建筑物消防是城市安全管理的重点领域。本文件涉及的

消防救援工作，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社会性。无人驾驶航空器在

建筑物消防巡查侦察中涉及飞行稳定性、数据采集等关键共性技

术，需要统一规范。该标准符合我国“低空经济”发展战略，是

应急消防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。通过制定标准，可以明确

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消防巡查侦察中的技术要求、操作流程和安全

规范，解决当前消防工作中存在的巡查难度大、信息获取不及时

等难点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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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无人驾驶航空器建筑物消防巡查和侦察应用指南》于2025

年 8 月 25 日经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批准立项。2025 年 11 月

28 日，标准经审查通过，以团体标准形式正式发布。2026 年 1

月，经研究决定，将本标准申请为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标

准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本文件的具体起草过程如下：

1.团体标准立项阶段

2025 年 8 月，标准编制组召开了标准专家咨询会，深圳市

低空经济科技学会、深圳市消防救援局、深圳市应急管理局、深

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中国联通（香港）创新研究院、香港应用

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、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、澳门低空经济

协会、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

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等单位参会，并在同月通过深圳市深圳标准

促进会成功立项团体标准。

2.团体标准草案编制阶段

2025 年 8 月至 2025 年 9 月，标准编制组对相关政策、文献

资料进行了广泛搜集与研究，结合无人机在建筑物消防救援中的

实际情况，确定标准框架，并结合相关文献和标准资料的基础上，

形成标准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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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团体标准研讨阶段

2025 年 8 月至 2025 年 9 月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开展多轮内部

征求意见，并通过会议研讨的方式广泛征求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意

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草案。2025 年 9 月 1 日，标准编制组

以线上及线下方式召开团体标准研讨会，会上就无人机在建筑物

消防巡查、侦察流程、技术、人员资质等方面的标准条款进行了

充分讨论，并基于粤港澳三地的共性需求，对相关规范进行了整

合与统一修订。会后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完善，形成征求意

见稿。

4.团体标准征求意见阶段

2025 年 9 月，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在深圳市深圳标

准促进会官方网站进行公开征求意见，并定向征集香港单位：

Alpha AI Technology Limited，澳门单位：高樂智能科技有限

公司的意见，未收到反馈意见，形成送审稿。

5.团体标准评审阶段

2025 年 10 月，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组织召开标准专家评

审会，邀请了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城市公

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博铭维系统工程有限公司、

广东众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、

澳门消防工程科学及防火安全协会、香港理工大学共 7 位评审专

家。会上标准编制组提交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处

理表，专家组听取了编制组的汇报，经过讨论与质询，共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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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 条修改意见。会后，标准编制组汇总处理专家评审意见，采

纳 50 条，部分采纳 12 条，不采纳 3条，形成《评审意见汇总处

理表》，同时将意见处理结果与专家进行沟通讨论，达成共识后，

形成标准报批材料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

对标情况

（一）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、GB/T 20004.1《团体标准化 第

1 部分：良好行为指南》编写的规定起草，具体章节条款是在广

泛查阅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相关标准及研究文献的基础上

制定的。其中：

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主要依据 GB/T 38152—2019《无人驾驶

航空器系统术语》，并结合无人机在建筑物消防巡查侦察工作中

的实际开展经验进行编制。

第四章 缩略语主要依据 GB/T 41867—2022《信息技术 人

工智能 术语》进行编制。

第五章 总则主要依据无人机在建筑物消防巡查和侦察工作

中的实际开展原则进行编制。

第六章 人员资质主要依据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

条例》《小型無人機令》以及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巡查和侦

察任务的实际需求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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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巡查流程主要依据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

条例》《小型無人機令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、GB 55037—2022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则》、GB 42590—2023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

系统安全要求》以及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巡查任务的实际经

验而制定。

第八章 侦察流程主要依据 GB 55037—2022《建筑物防火通

用规则》以及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侦察任务的实际经验而制

定。

第九章 应急处置主要依据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巡查和

侦察任务的实际经验而制定。

附录 A 数据类型主要依据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巡查和

侦察任务的实际经验而制定。

（二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目前，国内外已有多项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消防领域应用

的标准和研究，但针对建筑物的具体应用标准仍然缺乏。

在国际标准方面，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消

防领域的相关技术研究和应用探索，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。

在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方面，目前暂

未有类似标准。较为相关的标准多集中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通用

技术要求、飞行性能、安全管理、具体场景的应用等方面，尚未

有专门针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建筑物消防巡查和侦察领域的统

一标准，这一领域仍处于“空白”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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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

论述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给出了无人驾驶航空器（以下简称“无人机”）在建

筑物消防巡查和侦察中的总则、人员资质、巡查流程、侦察流程、

应急处置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利用无人机开展建筑物的消防巡查和侦察工

作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MH/T 1069—2018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范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对“无人驾驶航空器”“避障”“障碍物”共三个术

语进行了定义。

（四）缩略语

本文件对 AI、GPS 共两个缩略语进行了说明。

（五）总则

本章给出了无人机执行建筑物巡查和侦察任务时关于流程

可追溯、人员资质、无人机性能、工作流程及数据等方面遵循的

总体原则。

（六）人员资质

本章给出了执行无人机消防巡查和侦察任务的远程操作人

员和现场操作人员具备的资质。



7

（七）巡查流程

本章给出了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巡查的五个主要步骤，

分别为巡查准备、巡查操作与数据采集、安全返航、数据分析、

报告形成及档案管理。其中巡查准备包括任务规划、航线规划、

空域申请、设备检查；巡查操作与数据采集包括飞行操作、数据

采集；数据分析包括消防设施识别、隐患识别、隐患处置及数据

留存；报告形成及档案管理包括报告形成、档案管理。

（八）侦察流程

本章给出了无人机在执行建筑物消防侦察的六个主要步骤，

分别为侦察准备、全景侦察、抵近侦察、数据采集与同步分析、

安全返航、档案管理与总结改善。其中全景侦察包括火源定位、

周边消防资源汇总、火场评估及策略参考；抵近侦察包括火势观

察、烟雾扩散路径、温度探测、烟气成分分析、搜索被困人员、

现场风险侦察；数据采集与同步分析包括持续记录、实时画面回

传、同步分析。

（九）应急处置

本章给出了突发障碍物、信号中断、强风环境、外墙脱落、

立体风场等特殊风险场景下的应急处置。

（十）附录 A 数据类型

附录给出了数据类型，包括基础信息数据、原始感知数据、

分析处理数据、报警与事件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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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不涉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标准发布后，积极推动在行业内应用实施。组织相关标准宣

讲，使相关方了解标准内容，支撑其参与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建筑

物消防中的应用及相关工作。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

议做好相关记录并反馈至标准编制组，以便进行下一步的修订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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